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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5 

 

四川省卫生高级职称评价标准附则 
 

一、本标准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均含本级或本数量。 

二、本标准所称“学历”指国家教育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承

认的正规院校毕业医学相关专业学历（有特殊规定的情况除外），

且学历专业应与申报专业一致。取得国（境）外相应学历学位的

人员，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 

三、本标准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评审条件应同时具备，病案、

专题报告、论文、技术专利、科研成果等业绩均应为任现职以来

取得，全日制脱产学习期间取得的业绩不可参评。 

四、本标准所提及的论文均限独著或第一作者，不含通讯作

者，出现并列第一作者的文章仅供排名第一者使用。 

五、延期申报。 

（一）任现职以来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延期 3年申报： 

1.医疗事故主要责任及以上责任者，且从事故认定之日起，

3年内不得申报。 

2.提交虚假申报材料的，且从认定之日起，3年内不得申报。 

3.有违反评审规定的行为，在申报材料中瞒报的，且从认定

之日起，3年内不得申报。 

（二）任现职以来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延期 1年申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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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医疗事故次要责任者，且从责任认定之日起，1年内不得

申报。 

2.在医疗“三监管”中受到行政处罚的，且从责任认定之日

起，1年内不得申报。 

3.其他违反评审规定的。 

六、破格申报条件。 

（一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能同时申请既破资历，又破学历。 

（二）受聘主治（管）医（护、药、技）师职务满 3年，具

备其他基本申报条件，在任现职期内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

破格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： 

1.获得省（部）级及以上表彰。 

2.省（部）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。 

3.省（部）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的课题负责人或第一主研人，

并在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收录期刊发表本专业论文 3篇。 

（三）不具备规定学历，但具备其他基本申报条件，受聘主

治（管）医（护、药、技）师职务满 7年，在任现职期内，具备

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破格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： 

1.获得市（厅）级及以上表彰。 

2.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和独到的医疗技术，医疗效

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，得到省内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，经 3名

本专业同行专家（院士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长江学

者、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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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、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或由省部级国家机关批准的同等级称号

专家）推荐。 

（四）受聘副主任医（护、药、技）师职务满 3年，具备其

他基本申报条件，在任现职期内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破格

申报卫生正高级职称： 

1.获得国家级表彰。 

2.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。 

3.国家级科研课题负责人或第一主研人，并在《中文核心期

刊要目总览》收录期刊发表本专业论文 5篇。 

（五）不具备规定学历，但具备其他基本申报条件，受聘副

主任医（护、药、技）师职务满 5年，在任现职期内，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的，可破格申报卫生正高级职称： 

1.获得省（部）级及以上表彰。 

2.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和独到的医疗技术，医疗效

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，得到省内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，经 3名

本专业同行专家（院士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长江学

者、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

专家、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或由省部级国家机关批准的同等级称号

专家）推荐。 

（六）任现职以来，参加各级党委、政府指派的对口帮扶工

作，按照相关规定可提前申报；援外的按现行规定提前申报。 

七、其他有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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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标准为全省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的基本标准，不

作为评审结果的直接依据，各地、各单位可在不低于本标准的基

础上，结合本地、本单位实际，提出更高、更细的评价标准。 

（二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在本人人事（劳动）关系所在单

位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在本人人事关系

所在单位申报。 

（三）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不得参加卫生高级职称评审。 

八、本标准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负责解释。 

此前规定与本标准不一致的，以本标准为准。本标准没有规

定，或规定不明确的，以相关规定为准。 

 

  


